南定小学课间操常规管理办法
一、指导思想

推动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扎实开展，增强师生体质，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，加强对每天两次大课间的管理，促进学校各项管理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

二、课间操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付光辉

副组长：安苗苗   孙国强   李  菲   王金庆

成  员：殷向平   续海晶   董玲燕   刘  凯  
        梁天鑫   刘方禄   肖丛丛   孙爱玲  

        吴  莹   庞惠赢   体育老师

相关要求

（1）班主任必须带队，如班主任不能带操，请找相关领导请假。

（2）所有队伍无论带入还是带出，必须走直线，进行直角拐弯。无论在楼梯上，还是校园内，遇到正在通过的队伍要让行。

（3）行进过程中动作要规范，抬头挺胸，甩臂、大踏步前进。学生之间做到不打闹、不说话。

（4）进入指定位置后迅速站好，按照音乐进行校园集体舞、跳绳、立位体前屈等多项体育运动，不断增强身体素质。

（5）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，请班主任通知学生留在教室，有负责班级消毒工作的副班主任进行照管。
  四、评价办法
1.每周由包组领导和体育老师针对课间操队列情况、课间操完成质量、跳绳的携带情况等进行评议，每周抽查1次，每月一次汇总到德育处，计入班级考核。

2.评分标准：

为扎实落实大课间阳光体育运动，提高学生身体素质，培养学生团队精神，切实提高阳光大课间活动质量，特制定阳光大课间活动质量评价标准如下，满分共10分，分为四个方面：

1. 出勤（满分2.5分）。课间操活动要求学生必须全员参与，学生有病有事要及时向班主任请假，不得无故缺席。各个班级准时到位，不得迟到。学生无故迟到一人次扣0.1分，班级无故迟到一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2. 路队（满分2.5分）。课间操列队要迅速，行进过程中动作规范，抬头挺胸，甩臂、大踏步前进，学生之间不打闹、不说话。到达运动地点后，各班迅速散开，整齐列队。路队不整齐、站队拖沓散漫酌情扣分。学生打闹、说话等每人次扣0.1分。

3．做操质量（满分3分）。学生要严格按照教师指令认真完成大课间各项运动，保证运动质量。班级出现做操不认真、动作不规范、打闹、说话等情况的每人次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4. 班主任到位（满分2分）。班主任必须跟班出操，督促学生认真做好课间操，及时处理突发事件，让课间锻炼收到实效。班主任有病有事要请假，无故不出操，每人次扣0.5分。在课间操活动中履行职责不到位，造成责任事故的本周课间操不得分。

